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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
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２６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杨　林　李　峥

摘要: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自愿联合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助力乡村振兴和建立现代化农

业经营体系的关键主体.运用熵值法,从组织生产能力、市场运营能力、服务社会能力和盈利增收能力四个

维度评价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提升路径.研究发现:全国层面,市场运营能力的

下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区域层面,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中部地

区,组织生产能力和盈利增收能力得分相对最高的地区是中部,市场运营能力得分最高的地区是东部,西部

地区服务社会能力得分最高,市场运营与盈利增收能力不足是西部与东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的

制约因素;省级层面,省际间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态势,主要由市场运营能力差距引致.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财政扶持、金融信贷和外力创建均会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的提升,其中财政扶持效果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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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其中,农民专业合

作社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为规模经营主体之一被相关政策所关注,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

民专业合作社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２０１７年我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２０１９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由此,农民专

业合作社由农民联合互助、化解小农户走入大市场难题的组织升华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
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

已有研究阐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组织市场运营、服务农民生产、带动农民增收等方面的优势和

作用,并指出面临的信贷限制、内部制度不健全等障碍.农民专业合作社连接农户和市场,为农户单

独经营与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供具体的实现形式① .在市场运营方面,主要体现为提

高农资价格谈判能力② 、改善农户市场弱势地位③ 、节约生产与交易成本等方面.服务性是农民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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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区别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最根本特性①,合作社提供服务及功能发挥影响农户收入②.农

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减贫扶贫的功能,通过产业发展链接贫困户③,并提供生产资料、进行技术推广,起
着示范和带动作用④.农民合作社保障社员权益,“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是其本质属性⑤,以盈余分

配模式实现成员在产业链、价值链增值收益方面的共享⑥.与此同时,农民合作社存在成员之间利益

关系松散、按惠顾额返还盈余利益机制不健全等问题⑦,遭遇用地和信贷限制融资困难⑧.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成效如何? 既有文献多从组织建设、市场运营、内部管理等角度选取指标进

行评价,较少回应乡村振兴这一重点要求;且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多从省级或市级范围入手,鲜有对

全国和区域发展水平的比较.徐旭初从组织建设、运营活动、社员收益、组织发展、社会影响五方面进

行评价⑨;张靖会认为满足社员需求、实现社员效用最大化和更低成本是衡量标准;李旭从效益性、
市场性、扩展性、可持续性四方面评价其成长性;崔宝玉等将合作社绩效分为收入绩效、交易绩效、
社会绩效;高静等从组织化程度、基本功能、创新发展评价合作社发展情况.

哪些因素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 已有文献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展开探究,但鲜

有文献在乡村振兴视域下,从新时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具备能力的维度探究影响因素,寻找提升路

径.内部因素方面,学者们认为主要包括物质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负责人的企业家才能和成

员人力资本状况、成员特性、合作社特征等.外部因素多涉及金融支持、政府扶持、合作社的社

会资本和资源获取能力等.
综上,已有研究的成果主要从组织建设、市场运营、社会效益、可持续能力等多维度对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绩效、成长能力、经营效率进行评价,并从外部和内部(管理才能、人力资本、治理制度等)两个角度探

讨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借鉴,但其不足在于,一是在地理范围的选择上,现有文献多以省级

市级区域为研究范围,研究结果受地区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不便于进行全国整体水平纵向比较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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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横向比较;二是研究视角层面,鲜有在乡村振兴视阈下从新时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具备能力的维

度探究影响农民合作社经营能力的综合因素.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和意义在于: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在乡村振兴视阈下从组织生

产能力、市场运营能力、服务社会能力、盈利增收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从全国、区域、省级三个

层面比较分析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的发展态势与特征;探寻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

能力的异质化因素,为各区域精准施策提供技术支撑.研究发现:乡村振兴背景下,市场运营能力的

下降是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区域层面中部地区的农民合作社得分最

高,市场运营与盈利增收能力不足是西部与东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省际差距

呈先缩小后扩大态势,主要由市场运营能力差距引致.财政扶持、金融信贷支持和外力创建均会促进

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的提升,其中财政扶持的提升效果更好.

二、逻辑机理与指标选取

作为传统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和实现乡土文化复兴的重要力量,农民专业合

作社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振兴乡村产

业、带动农民共同致富、营造宜居和文明的乡村环境,从而推进乡村有效治理,提升乡村自我发展能

力,是乡村振兴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的时代要求.
结合新时代农业现代化、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的战略诉求,基于研究的需要,本

文将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具备的组织生产、市场运营、服务社会和盈利增收四方面能力,选取１２
个指标构建指标体系,评价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见表１).

(一)组织生产能力

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联合形成的组织,吸引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产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

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最基本的功能.组织结构的稳定是组织资本

积累和盈利目标实现的前提.在组织农户入社之后,专业合作社可以在产前组织农户进行农资的统

一购买,降低交易成本;产中,按照国家标准、农业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自有标准等标准的

要求,督促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并在农业三产融合过程中,提供生产、流通、加工、分配、销售的一体

化服务,且将互联网、生物等新技术、新工艺融入农业生产,将农业与其他产业交叉融合,形成休闲农

业、观光农业、信息农业、生态循环农业、有机农业等新业态,这些都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生产能力

的体现,符合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要求.农民专业组织生产能力反映其组织内部的运行效率,选取农

户入社率、农资统一购买率、农业生产标准化、产加销一体化程度四个指标进行衡量.
(二)市场运营能力

专业合作社的市场运营能力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处于市场

弱势地位,调节由于供求失衡导致的价格下降,对抗市场垄断势力,是农民组建合作社的动因①.农

民专业合作社在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价格谈判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通过进行农产

品的统一销售、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发挥农产品品牌效应等提升市场竞争力,带动小农户参与市

场竞争,是更好地解决“小规模经营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问题、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
重要途径.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与社员签订农产品收购协议,进行农产品收购,再将收购产品进行粗

加工(如保鲜、包装)、精加工(设部门或自办厂)或直接出售,销售至批发市场、超市、农业企业,实现

“农超对接”“农企对接”和“农校对接”,或进行网络销售和出口国外;农民合作社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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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面具有组织性、前端性、可控性、可追溯性①,在产前检验地理条件,在产中提供技术指导与服务

并进行监督,在收购和销售前进行检测,保证农产品质量;产后进行统一的农产品销售,并积极推进产

品认证,如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绿色农产品认证、有机农产品认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等.质量检测与

品牌认证是未来农产品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由之路,参与市场竞争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带来经济利润,从
而实现农民生活富裕.因此,选取农产品统一销售比、农产品品牌化程度、农产品认证率等指标衡量

农民专业合作社市场运营能力.
(三)服务社会能力

服务社会能力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功能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服务社员、满足社员需求

为宗旨,为成员和非成员农户提供农机、植保、金融保险、生产等多种服务,提高农户生产经营效率;农
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带动非成员农户发展、培训合作社内成员,并发挥扶贫效应,给非成员农户和其他

普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挥示范作用,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户提供服务,通过引进

先进生产技术和农机设备、培养农民环保生产行为,帮助农民解决生产问题,减轻生活负担,有助于营

造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因此,选取农户带动率、培训率、示范率三个指标作为农民专业合

作社服务社会能力的衡量指标.
(四)盈利增收能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直接目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利增收能

力反映其经济功能,盈利能力越强,其可分配给合作社成员的盈余越多,对农户的增收效应越明显,农
民生活富裕生活水平越能得到提升.同时,较高的盈利水平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向金融机构贷款提

供融资依据.因此,选取盈余返还情况、可分配盈余贡献率两个指标衡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利增收

能力.

表１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含义 单位 权重

农民专

业合作

社能力

水平

组织生

产能力

市场运

营能力

服务社

会能力

盈利增

收能力

农户入社率
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数(普通农户和专业农户及

家庭农场)/农户总数
％ ０．０７６８

生产标准化 实施标准化生产的合作社数/合作社总数 ％ ０．０８３１

农资统一购买率 统一购买比例≥８０％的合作社数/合作社总数 ％ ０．０９０４

产加销一体化程度 产加销一体化合作社/合作社总数 ％ ０．０９１５

农产品统一销售比 统一销售农产品≥８０％的合作社数/合作社总数 ％ ０．０８６４

农产品品牌化程度 拥有注册商标的合作社数/合作社总数 ％ ０．０８２２

农产品认证率 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数/合作社总数 ％ ０．０７９９

农户带动率 带动非合作社农户数/汇总农户数 ％ ０．０８７９

培训率 合作社培训成员数/汇总人口数 ％ ０．０６７０

示范率 被认定为示范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合作社总数 ％ ０．０８１７

盈利返还情况
可分配盈余按交易量返还成员的合作社数/合作社

总数
％ ０．０９１２

可分配盈余贡献率 成员人均年可分配盈余/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 ０．０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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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莉丽、郭庆海:«农民合作社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的功能及运作机制———基于吉林省农民合作社的分析»,«中国流

通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测度与结果分析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测度

１．数据来源与范围.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的测度涉及１２个指标,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中国

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选择范围为全国,但由于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未给出西藏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因此未将西藏地区

纳入研究;又因为北京、天津、重庆、上海等地区的数据存在部分缺失,不满足研究需求,且其农民专业

合作社数占比较小,对研究结果影响有限,因此,选取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２６个省份的数据进行研究.

２．指标权重的确定与综合得分的计算.选择熵值法评价农业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在信息

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反之亦然.因此,可以

通过计算熵值判断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用熵值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离散程度越

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进行指标标准化和平移.指标标准化采用zＧscore法,表示为:

x＇
ij ＝ xij －x－( )/σ (１)

其中x－ 为平均值,σ为标准差.因为标准化后存在负数,因此整体向右平移３个单位,平移后的结

果仍以x＇
ij 表示.

其次,计算x＇
ij 的比重pij ,表示为:

pij ＝x＇
ij/∑

mn

i＝１x
＇
ij (２)

再次,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表示为:

ej ＝－( １
ln mn( )

)∑
mn

i＝１pijlnpij (３)

最后,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j 和i省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得分ui ,表示为:

wj ＝ １－ej

∑
l

j＝１
(１－ej)

(４)

ui ＝ ∑
l

j＝１wjpij (５)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指标体系的构成与各指标权重计算结果见表１.加总各维度指标权重,
得到组织生产能力权重为０３４１７,市场运营能力权重为０２４８６,服务社会能力权重为０２３６６,盈利增

收能力权重为０１７３１,因此分项能力对综合经营能力的权重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组织生产能力＞市

场运营能力＞服务社会能力＞盈利增收能力.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发展水平评价

１．全国层面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发展态势.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期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

得分有所下降,从９８８６１下降到９４９９２①(见表２).其中,组织生产能力三年间略有下降,但得分在

分项能力中均是最高分;市场运营能力下降比较突出,这也是综合得分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一指标

２０１６年得分比２０１５年下降１２５６,２０１７年比２０１６年下降１１７０,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２０１５年以来,
全国农产品的统一销售程度提升较慢,农产品的品牌注册和合作社成员培训进程较慢;服务社会能

力、盈利增收能力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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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本文使用熵值法,计算所得数值较小,因此本文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力得分进行分析时,将数值整体扩大,使数值

之间的比较更直观.在文章实证第二部分研究影响因素时,仍使用初始得分数值.



表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得分及分项能力得分

年份 综合得分 组织生产能力 市场运营能力 服务社会能力 盈利增收能力

２０１５ ９８．８６１ ３３．１４４ ２５．５１５ ２２．８２７ １７．３７５

２０１６ ９７．６１９ ３３．０７９ ２４．２５８ ２３．０３８ １７．２４３

２０１７ ９４．９９２ ３２．８８０ ２３．０８８ ２２．３１４ １６．７０９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变化 １．２４２ ０．０６５ １．２５６ ０．２１２ ０．１３２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变化 ２．６２７ ０．１９９ １．１７０ ０．７２４ ０．５３４

　　资料来源:根据原始数据测算所得.

２．区域层面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发展态势.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个

区域综合经营能力得分有所下降(见表３).从综合得分来看,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综

合经营得分分别从２０１５年的１０５９１６、１０７４００、９４２０５、８０８３９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０１１９７、１０２３６６、

９３３０３、７１３９６.三年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略低于中部地区,西
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由１３１９５下降到９０６３.东北地区不仅综合得分全国最低,而且

下降幅度最大,综合得分下降了１１６８１％.从各区域分项得分来看,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组织生产能力和

盈利增收能力得分相对最高的地区是中部,市场运营能力得分最高的地区是东部,西部地区服务社会

能力得分最高,东北地区各分项能力得分均为最低,其市场运营能力与盈利增收能力下降比较突出.

表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各区域综合经营能力与分项能力得分情况

　　　区域

能力　　　

东部 中部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组织生产 ３５．５１４ ３５．６６４ ３５．８８５ ３７．３１３ ３６．３０４ ３６．２６２

市场运营 ２９．５５８ ２８．９１４ ２７．２８９ ２７．１６４ ２５．８６５ ２４．５２１

服务社会 ２３．１５８ ２２．７２３ ２１．１８５ ２３．３０８ ２４．０８９ ２３．３２３

盈利增收 １７．６８７ １６．６９９ １６．８３８ １９．６１４ １８．７４１ １８．２６０

综合得分 １０５．９１６ １０４ １０１．１９７ １０７．４００ １０４．９９９ １０２．３６６

　　　区域

能力　　　

西部 东北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组织生产 ３０．６０８ ３１．３２８ ３０．９１３ ２７．７３４ ２６．４３３ ２５．６６３

市场运营 ２３．７３１ ２２．１１０ ２１．２９８ １８．７２７ １７．３４４ １６．３８５

服务社会 ２３．７６１ ２４．４４９ ２４．４５２ １７．９７５ １６．９７２ １５．８０８

盈利增收 １６．１０５ １７．５２９ １６．６３９ １６．４０４ １４．５６５ １３．５４０

综合得分 ９４．２０５ ９５．４１６ ９３．３０３ ８０．８３９ ７５．３１４ ７１．３９６

　　资料来源:根据原始数据测算所得.

从各区域分项得分演进态势来看,３年间,组织生产能力方面,东部地区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先

上升后下降,中部与东北地区呈下降趋势,东北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７４６６％;市场运营能力方

面,四个区域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东北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１２５０７％;服务社会能力方面,西部

地区呈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先上升后下降,东部与东北地区呈下降趋势,东北地区下降了１２０５４％;盈
利增收能力方面,东部地区先下降后上升,西部地区先上升后下降,中部和东北地区呈下降趋势,东北

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１７４５７％.因此,根据变化趋势,为防止四大区域经营能力和分项能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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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进一步下降,相对而言,东部地区应该加强市场运营能力、服务社会能力和盈利增收能力,中部地区

应该加强组织生产、市场运营能力和盈利增收能力;除服务社会能力外,西部地区其余各项能力均应

加强;东北地区四方面能力均应加强.进一步看,从图１可以发现,东部、中部区域农民专业合作社综

合得分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市场运营能力得分的下降,贡献率分别为５８０％、５１０％;西部地区主要是

由于盈利增收能力的下降,贡献率为４２１％;四项能力对东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得分下降的贡

献相对比较均衡,贡献率最大的是服务社会能力(２９７％).此外,组织生产能力对四个区域农民专业

合作社综合得分下降的贡献率普遍较低,说明组织生产能力变化相对稳定,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能

力的变化影响不大.

图１　２０１７年四个区域农民专业合作社分项能力对综合经营能力得分的贡献率

３．省级层面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态势.从综合得分均值来看,三年间,排在前５位的依次是江

苏、浙江、宁夏、湖北、湖南.江苏综合得分均值最高(１３３４１７),内蒙古综合得分均值最低(６８４４２).
从综合得分变化趋势来看,三年间广西、青海、浙江、内蒙古上升的额度相对较大,分别上升了３０７１、

２９６０、２７１１、２４５１,增幅为３５８９％、３１７１％、２０８５％、３６４１％;江苏、黑龙江、江西、辽宁下降额度

比 较 大,分 别 下 降 了 １６４１５、１２９６３、１２８７７、１１４９３,降 幅 为 １１６７９％、１５９１５％、１０６２６％、

１２７７１％.从位次变化来看,相比于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广东省排名下降最多,下降５个位次,青海省则

前进了５个位次,名次提升最快(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各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得分情况

序号 地区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

变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

均值
２０１５年位次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

位次变化

１ 浙江 １３０．０４５ １３０．４０７ １３２．７５６ ２．７１１ １３１．０６９ ３ ２

２ 宁夏 １３２．４９４ １２９．３４５ １３０．４６９ ２．０２５ １３０．７６９ ２ ０

３ 湖北 １２９．４７１ １２９．４９８ １２６．０６１ ３．４１０ １２８．３４３ ４ １

４ 江苏 １４０．５４８ １３５．５７０ １２４．１３３ １６．４１５ １３３．４１７ １ ３

５ 湖南 １１７．６６７ １１４．６４６ １１３．４５４ ４．２１３ １１５．２５６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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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序号 地区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

变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

均值
２０１５年位次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

位次变化

６ 江西 １２１．１７７ １１２．６４５ １０８．３００ １２．８７７ １１４．０４１ ５ １

７ 四川 １０５．２０２ １００．４９２ １０１．８７８ ３．３２４ １０２．５２４ ７ ０

８ 安徽 １０３．７１４ １００．４５５ １０１．２２５ ２．４８９ １０１．７９８ ８ ０

９ 福建 １０２．５２７ １０６．０６１ １００．３６５ ２．１６２ １０２．９８４ １０ １

１０ 山东 １０２．６４８ ９９．８６９ ９９．８５８ ２．７９０ １００．７９２ ９ １

１１ 贵州 １００．７１２ １００．７２７ ９６．９０２ ３．８１０ ９９．４４７ １２ １

１２ 青海 ９３．３５３ １０１．９３１ ９６．３１３ ２．９６０ ９７．１９９ １７ ５

１３ 甘肃 １００．２０１ ９８．５７７ ９６．３０７ ３．８９４ ９８．３６２ １３ ０

１４ 陕西 ９３．８０４ ９３．８００ ９４．６５０ ０．８４６ ９４．０８５ １６ １

１５ 广东 １００．８９９ ９７．０９５ ９３．４２６ ７．４７３ ９７．１４０ １１ ５

１６ 河南 ９７．８３７ ９８．７２７ ９３．０９１ ４．７４６ ９６．５５２ １５ ２

１７ 广西 ８５．５３５ ９６．０８６ ８８．６０６ ３．０７１ ９０．０７６ １９ １

１８ 河北 ８５．２６４ ８４．６６９ ８５．３７６ ０．１１２ ８５．１０３ ２０ １

１９ 云南 ８０．１４７ ８０．４０４ ８１．２６３ １．１１６ ８０．６０５ ２３ ３

２０ 辽宁 ８９．９８９ ８３．２２３ ７８．４９６ １１．４９３ ８３．９０３ １８ ３

２１ 新疆 ８３．３０２ ８４．５２８ ７６．８８５ ６．４１７ ８１．５７２ ２１ １

２２ 海南 ７９．４８４ ７４．３３０ ７２．４６６ ７．０１８ ７５．４２７ ２４ １

２３ 山西 ７４．５３２ ７４．０２０ ７２．０６６ ２．４６６ ７３．５３９ ２５ １

２４ 内蒙古 ６７．３０４ ６８．２６７ ６９．７５５ ２．４５１ ６８．４４２ ２７ ２

２５ 黑龙江 ８１．４５３ ７３．５９２ ６８．４９０ １２．９６３ ７４．５１２ ２２ ４

２６ 吉林 ７１．０７６ ６９．１２６ ６７．２０３ ３．８７３ ６９．１３５ ２６ １

全国均值 ９８．８６１ ９７．６１９ ９４．９９２ ３．８６９ ９７．１５７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原始数据测算所得.表中省(区)按２０１７年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得分由大到小排序.

各省综合得分演进态势方面,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内蒙古综合得分增幅最大,为３６４１％,分项得分贡

献率均为正,其中内蒙古组织生产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的增长对综合得分增长的贡献度最大,分别贡

献了６１９０９％和２９６２８％.黑龙江综合得分下降１５９１５％,降幅最大,以其组织生产能力和盈利增

收能力得分的下降最为明显,两项能力对综合得分下降的贡献率分别为３３９４１％和３３６２１％(见表

５).因此,加强组织生产能力是提升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综合能力的重要因素.

表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得分变化率与各维度贡献率

地区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综合得分变化率(％)

(＞０)

对增长的贡献率(％)

组织生产 市场运营 服务社会 盈利增收

内蒙古 ３．６４１ ６１．９０９ ２．２０３ ２９．６２８ ６．２６０

广西 ３．５８９ ５．４９０ ８６．３２３ ３８．１８２ １４２．６５１

青海 ３．１７１ ４３．９０６ １２．５０８ ６２．４０９ ９４．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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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

地区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综合得分变化率(％)

(＞０)

对增长的贡献率(％)

组织生产 市场运营 服务社会 盈利增收

浙江 ２．０８５ ９３．５５７ ４１．３５７ ９７．３５１ ６２．４３７

云南 １．３９３ ２２９．３９７ ８７．８９６ ８４．３１９ １２５．８２０

陕西 ０．９０２ １１３．６２５ ２４６．０８５ １８７．４２９ ４５．０３１

河北 ０．１３２ ７４７．１７５ ４１９．５９０ ３１１．０３２ ５３８．６１７

地区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综合得分变化率(％)

(＜０)

对下降的贡献率(％)

组织生产 市场运营 服务社会 盈利增收

宁夏 １．５２９ ２６．７０６ １４５．７３０ ２２．０３５ ４１．０５９

福建 ２．１０９ １５３．７２５ １３７．４５１ ５．４５７ １２１．７３１

安徽 ２．４００ ４６．０４２ １０１．６７７ １２．３９９ ５６．７６４

湖北 ２．６３４ １．０６６ ８７．２７６ ２１．２７８ ３５．０６７

山东 ２．７１８ １１．０４０ ７３．４００ ２０．４２９ ５８．０６９

四川 ３．１６０ ３０．９０５ １４５．７４７ ９．８１７ ５．０２５

山西 ３．３０９ １６．２６２ ７８．５３０ ２６．３８７ １１．３４６

湖南 ３．５８１ １７．０９９ １１５．５４０ １５．０８９ １７．５５０

贵州 ３．７８３ ３．８３２ １７３．７２１ ３１．４２５ ４６．１２８

甘肃 ３．８８６ ３０．３１８ ２３．１６４ １９．５７１ ６６．０９０

河南 ４．８５１ ７７．５６４ １８．５０９ １４．７２５ １０．７９８

吉林 ５．４４９ ３３．２８７ ２１．２３６ ６２．６８６ ４９．３６５

广东 ７．４０７ ６．０３４ ４６．５９７ １９．３１４ ２８．０５５

新疆 ７．７０３ １７．１９８ ４６．３９６ １８．６７６ １７．７３０

海南 ８．８３０ １５．６５８ ３５．９３４ ７９．２４１ ３０．８３４

江西 １０．６２６ ２７．０４８ ２０．７１１ １．８２０ ５０．４２０

江苏 １１．６７９ １７．４１４ ３３．５２５ ３１．７４６ １７．３１５

辽宁 １２．７７１ ２６．９８１ ３７．４９９ １５．３２９ ２０．１９２

黑龙江 １５．９１５ ３３．９４１ １４．６１４ １７．８２４ ３３．６２１

全国 ３．９１４ ６．８２７ ６２．７１３ １３．２３９ １７．２２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原始数据测算所得.表中省(区)按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得分变化率由大到小

排序.

从分项得分来看,２０１７年综合得分最高的浙江的市场运营得分为３９７２０,位列全国第一,其组织

生产、服务社会、盈利增收得分分别为４３３２５、２７６８５和２２０２６,均在全国前三.相比之下,综合得分

最低的吉林省的市场运营能力、服务社会能力和盈利增收能力得分均较低,各项能力需进一步提升.
此外,黑龙江的组织生产和服务社会能力、山西的市场运营能力、吉林的盈利增收能力得分为全国最

低,需采取应对措施不断加强.从分项得分演进态势来看,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组织生产能力在吉林、内蒙

古、山西、云南、河北、广西、陕西、山东、福建、安徽、四川、湖北、宁夏、浙江１４个省(区)得分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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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运营能力仅在内蒙古和浙江两省(区)有所提升;服务社会能力在内蒙古、云南、河北、广西、山西、
甘肃、青海、贵州、山东、福建、安徽、四川、湖南、湖北１４省(区)有所提升;盈利增收能力在内蒙古、海
南、广西、河南、陕西、青海、贵州、四川、湖南、宁夏、浙江１１个省(区)得到提升.

从省际间发展差距来看,综合得分方面,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全国省际间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得分变

异系数为０１９７、０１８４、０１９８,变异系数先下降后上升,表示三年间中国省际间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

发展水平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分项能力方面,２０１７年市场运营能力的差距最大,能力得分变

异系数达到０２８７,其次是服务社会能力(０２３９)和盈利增收能力(０２２８),组织生产能力的地区差距

最小,能力得分变异系数为０２００,说明省际间的发展差距主要是由市场运营能力的差距造成的.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市场运营能力和盈利增收能力的变异系数有所下降,其中市场运营能力的变异系数由

０２８８下降到０２８７,盈利增收能力的变异系数由０２３５下降到０２２８,说明２０１７年两项能力的省际

间差距有所缩小;服务社会能力变异系数由０２３０上升到０２３９,说明服务社会能力的省份际间差距

呈扩大趋势;三年间组织生产能力变异系数先上升后下降,２０１７年与２０１５年基本保持一致.
比较各省内部分项能力间差距,发现２０１７年各省四项能力中发展水平最高的大多集中于组织生

产能力,发展水平最低的大多集中于盈利增收能力,表明各省的盈利增收能力亟待进一步加强.除宁

夏以服务社会能力得分为四项能力中最高外,其余各省份均为组织生产能力;广西、甘肃和青海以市

场运营能力为四项能力中得分最低,黑龙江、湖南和广东得分最低的是服务社会能力,其余省份得分

最低的是盈利增收能力,说明不同省份内部的经营能力间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在制定提升综合能力

的政策时应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从各省内部四项能力的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比值来看,分项能力间发

展失衡严重.２０１７年,四项能力发展最协调的省份是黑龙江,其分项能力得分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

值为１６１１;能力间发展水平失衡最严重的是陕西,其分项能力得分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为

２６５６,能力间失衡严重.与２０１５年相比,２０１７年有１６个省(区)的能力间失衡情况加剧,其中吉林、
云南和福建的能力间失衡加剧最严重,比值分别增加了０４８４,０４２９和０３３３.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的分析,可以发现,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

得分有所下降,这与乡村振兴战略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责任担当要求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哪些因

素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的提升? 文献梳理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村振兴中面临由于抵

押资产价值低、内部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导致的资金短缺、用地和信贷限制,同时存在人才短缺等问题.
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实情况,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从财政扶持、金融信贷和合作社领

办主体三个角度分析影响因素.

１．财政扶持情况.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购置、农业人才培养和引进等

方面均需要政府扶持;而作为服务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具有正的溢出效

应.农业产业的特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正外部性要求政府通过给予财政奖补、税收优惠、技术支持

等方式予以支持和补偿,以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综合经营能力,进而助推乡村振兴.２０１７年关于合

作社扶持政策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中４６８％的人认为一般,３１２９％的人表示不太满意

或很不满意,而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的仅占比２１９１％①,从侧面反映出财政扶持力度有待加强,财政

扶持的缺乏可能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

１６１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① 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数调查可视化报告»,经济日报社,http://www．ftrend．com．cn/agriculture/

main．html,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１日.



由此,提出假设１:财政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２．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利于农村合作金融业务拓展的重要载体①.政策性金

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可以缓解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短缺问题,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购入

农机设备、增加要素投入、提升服务质量提供资金支持.因此,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支持力

度,通过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贷可得性来支持农业产业发展,有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市场化运营

和专业化生产,从而带动农户增产增收,实现生活富裕.
由此,提出假设２:地区对农业的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对农民合作社能力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３．合作社领办主体能力差异.人力资源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的核心要素,因此

需要考察合作社领办主体异质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的影响.高建中等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创建类型包括农户自发创办和外力带动创建两种,其中外力带动创建的合作社有利于降低交易成

本,且具有资源、技术、信息、资本、市场等方面的优势②.由种养大户、企业、村干部等非农户领办主

体所创建的合作社可能具有相对更强的经营能力.
由此,提出假设３:外力创建型合作社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

１．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文章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如下所示: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综合经营能力包括组织生产能力、市场运营能力、服务社

会能力和盈利增收能力.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以上能力,并对其综合得分和分项得分取对数作为被

解释变量,分别为lnzh、lnzz、lnsc、lnfw、lnyl.
核心解释变量的选取.从财政扶持、金融支持和外力创建三个方面选取指标.在财政扶持方面,

本文选择受农业部门扶持的合作社占比(cz),即农业部门扶持合作社数量除以合作社总数的值,作为

政府扶持的代理变量.受农业部门扶持合作社占比,不仅可以反映地方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

视程度与扶持力度,也更直观地体现财政支持的覆盖面,能够有效检验财政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经

营能力的影响.在金融支持方面,选用合作社当年贷款余额,以合作社当年贷款余额占农林牧渔业贷

款比重(dk)作为代理变量.银行信贷为合作社提供资金来源,是地区金融支持水平的反映,运用当年

贷款余额占比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合作社信贷可得性和获得便利性.在合作社创建方面,考虑到数

据可得性,选取由村干部、企业、基层农技服务组织以及其他主体牵头组建的合作社占比(lead)作为

外力带动情况的代理变量.外力创建合作社占比反映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建主体的结构,作为

代理变量较为合适.
控制变量的选取.选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对数(lninfra)、人力资本(edu)、第一产业总产值比

重(pi)、城镇化水平(urban)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交通、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改善合

作社生产和服务条件,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为合作社经营能力的增强和服务水平的提

升提供保障,选取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额反映其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计算方法是将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收入与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值,乘以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林牧渔业的资金额,得
到固定资产用于合作社的估计值(infra),并取对数(lninfra);人力资本(edu)以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

示,以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乘以相应受教育年限,再除以６岁以上人口数进行测算;以城镇化

水平(urban)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第一产业总产值占 GDP比重反映第一产业贡献程度(pi),体
现地区农业的重要程度.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６.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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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或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被
解
释
变
量

综合经营能力 lnzh 经营能力综合得分的对数 １．９１９ ０．３０９

组织生产能力 lnzz 组织生产能力得分的对数 ３．３２６ ０．３６４

服务社会能力 lnfw 服务社会能力得分的对数 ３．３１７ ０．３４９

市场运营能力 lnsc 市场运营能力得分的对数 ３．０６５ ０．４３７

盈利增收能力 lnyl 盈利增收能力得分的对数 ３．７２０ ０．３４８

解
释
变
量

财政扶持 cz 农业部门扶持合作社/合作社总数 １．５５４ １．２０４

金融贷款 dk 合作社贷款余额与农林牧渔贷款的比值 ０．１９１ ０．２８７

外力创建 lead
村组干部、企业等非农户主体牵头组建

合作社数/合作社总数
２０．４１３ ６．９５０

控
制
变
量

受教育水平 edu 人均受教育年限 ７．６９３ ０．５０７

基础设施投资 lninfra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收入/农林牧渔总产值

´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并取对数
１．４０９ ０．６１８

农业产值比重 pi 第一产业总产值/GDP １０．６４９ ４．３６９

城镇化率 urban 城镇人口数/总人口数 ５５．５２３ ７．３０７

　　资料来源:运用Stata１４．０运算得出.

２．模型设计.为分析比较财政扶持、金融信贷支持、外力创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的

影响程度,本文设定基准模型,即:

Yit ＝β０＋∑
n

k＝１βkXit＋∑
m

j＝１γjcontrolit＋μi＋εit (６)

式(６)中Y 代表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力,包括综合经营能力、组织生产能力、市场运营能力、服务社

会能力和盈利增收能力;X 是核心解释变量,包括财政扶持、金融支持和外力创建三个变量,考察其对

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的影响.control为控制变量,μi 为个体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

省份,t代表时间,n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m 表示控制变量的个数.
(三)实证结果分析

经过豪斯曼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的影响因素.在影响因素的

实证分析中,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基于基准

模型(６)分别以综合得分和各分项得分为被解释变量,以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回归结果如表７所示.
首先,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的影响因素.从表７列(１)可以看出,财政扶持对农民

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提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当财政扶持的合作社增加１％,综合得分提升

００４４％.金融贷款变量(dk)系数为正且显著,当合作社金融贷款占农林牧渔贷款比增加１％时,综
合经营能力提升００２６％.外力创建对综合经营能力的提升也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当外力创建的合

作社占比增加１％,综合经营能力提升０００８％.根据变量系数来看,财政扶持对综合经营能力的提

升效果(００４４)要优于金融支持和外力创建的作用,由此可见财政扶持在提升综合经营能力方面更具

优势.结合各省(区)现实情况来看:２０１７年浙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得分最高,其受农业部门扶持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占比为４８０７％,位列全国第一;金融贷款方面,合作社贷款余额与农林牧渔贷款的

比值为０５２２,排在全国第三.财政扶持与金融支持为浙江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提供了保

障.而吉林省专业合作社综合得分最低,其财政扶持和外力创建指标排名均较为靠后,其受农业部扶

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占比为０３７３％,外力创建合作社占比为１４０８１％.综上,表７列(１)回归结果验

证了假设１、假设２和假设３,即财政扶持、金融支持和外力创建显著正向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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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能力.
其次,考察四个分项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如表７的列(２)至列(５)所示.列(２)结果显示财政扶

持对组织生产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农业部门扶持合作社占比提高１％,组织生产能力提高

００４１％,而金融支持和外力创建对组织生产能力具有非显著的正向影响.列(３)结果反映财政扶持、
金融支持和外力创建均对市场运营能力的提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当农业部门扶持合作社占比提高

１％,市场运营能力提升００３９％;当合作社金融贷款占农林牧渔贷款比增加１％时,市场运营能力提

升００２６％;当地区外力创建的合作社占比增加１％时,市场运营能力提升０００７％.政府制定的财税

优惠政策有助于降低农民合作社进入市场的成本,鼓励农民合作社加强产品的品牌化建设以及农产

品质量提升.列(４)显示财政扶持、金融支持和外力创建同样对服务社会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当
农业部门扶持合作社占比提高１％,服务社会能力提升００３６％;当合作社金融贷款占农林牧渔贷款

比增加１％时,市场运营能力提升００５９％;当地区外力创建的合作社占比增加１％时,市场运营能力

提升００１９％.外力带动型合作社重视加强对成员的培训,以提升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效率,对周边农户

的带动能力强,具有成为示范社的优势,因此有助于提升服务社会能力.列(５)反映出财政扶持对农民专

业合作社盈利增收能力的正向显著影响,农业部门扶持合作社占比提高１％,将使盈利增收能力提高

００５４％,且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对盈利能力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第一产业产值贡献率高说明地区农业相

对发达,因此农户的务农收入水平更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增收效果明显,可分配盈余增加.

表７ 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得分与分项能力得分影响因素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lnzh lnzz lnsc lnfw lnyl

cz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６)

dk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４)

lead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lninfra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６)
０．１３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９)

０．１９４∗∗

(０．０７７)

edu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９)

pi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２)

urban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常数项 ５．０９８∗∗∗

(０．５１２)
６．１５４∗∗∗

(０．６０８)
６．２８４∗∗∗

(０．４２１)
７．４８０∗∗∗

(０．８９８)
６．０９６∗∗∗

(０．８３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实现乡村振兴“五个要求”、服务农业

生产、实现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评价了各省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经营能力,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

力的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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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组织生产、市场运营、服务社会和盈利增收四个维度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评价

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年２６个省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得分.研究发现:(１)全国层

面,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整体呈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市场运营能力下降导致.(２)区域层

面,３年间,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略低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中部

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东北地区不仅综合得分全国最低,而且下降幅度最大;从各区域分项得分来看,
组织生产能力和盈利增收能力得分相对最高的地区是中部,市场运营能力得分最高的地区是东部,西
部地区服务社会能力得分最高,东北地区各分项能力得分均为最低.市场运营与盈利增收能力不足

是西部与东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３)省级层面,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

力在省际间的差距先缩小后扩大,这主要是由市场运营能力的差距造成的,服务社会能力省际间差距

也呈扩大趋势;各省分项能力中发展水平最高的大多集中于组织生产能力,发展水平最低的大多集中

于盈利增收能力,不同省内部的分项经营能力间发展水平具有异质性,全国各省分项经营能力间失衡

情况严重,有１６个省失衡加剧.
第二,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财政扶持、金融信贷支持和外力创建三个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能

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综合经营能力层面,财政扶持、金融信贷支持和外力创建均会促进农民专业

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的提升,具体而言,财政扶持、金融信贷支持和外力创建的系数分别为００４４、

００２６、０００８,其中,财政扶持的提升效果更好.在分项能力层面,财政、金融和外力创建均对市场运

营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组织生产能力和盈利增收仅受财政扶持的显著正向

影响.
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并更好发挥增收致富带动作用的

政策着力点在于:
第一,各区域因地制宜地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综合经营能力.如前所述,市场运营能力下降是

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经营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各地区应不断完善农业市场信息网,发展

农村电子商务,推动互联网与现代农业结合,加强品牌建设,培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者的市场运营

意识与能力.同时,各区域应结合自身的短板,因地制宜地从组织生产、运营市场、服务社会、盈利增

收等不同维度,提升综合经营能力,如西部与东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进一步提升市场运营与盈利

增收能力,最大化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致富方面的引导作用,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促进乡村振兴.
第二,促进区域间和省际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协调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重点改善西部与东

北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品牌建设、产品认证、产加销一体化发展和盈余分配情况,以预防地区差距

的扩大.同时各地区应因地制宜补短板,着力提升组织生产、市场运营、服务社会和盈利增收能力,来
缓解地区能力间发展失衡状况.

第三,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财税优惠政策支持力度,降低

专业合作社生产运营成本,引导其在现代生产资料购买、产品品牌认证、产品质量检测、社员培训、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从而提高专业合作社的

组织生产能力、市场运营能力、服务社会能力;坚持精准扶持、重点奖励的方针,根据地区农业发展情

况,针对农业人才、技术采纳等制定优惠政策,对示范合作社、承接国家项目的合作社和扶贫带动效果

好的合作社给予财政奖励,对提供地区急需紧缺类型的农产品或服务的合作社给予税收优惠,鼓励合

作社联合社的设立,提高合作社的盈利能力,帮助合作社成员提高收入水平实现生活富裕;规范示范

合作社社评定规则的制定,严格监管合作社的管理和运行,杜绝机会主义行为,并在经营知识和专业

技术辅导、农村电商平台建设、品牌推介会搭建等方面提供服务,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效率.
同时,运用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种养大户、营销大户、企业等非农户新主体领办合作社,培养专业技术

型人才,实现“以强带弱”“以大带小”,壮大专业合作社队伍,以人才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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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创新金融信贷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方式.政府应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沟通,根据专业合作社经营需求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农业保险项目、贷款抵押担保方式,调整贷款期限

和额度以满足信贷需求.同时,专业合作社应提高盈余留存比例以扩大内源融资规模,完善内部运营

管理机制,并提升自身盈利能力,为更多获得外源融资提供依据.

TheEvaluationon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tivesManagementAbility
andItsPromotionPathundertheBackgroundofRuralRevitalization

—AnEmpiricalResearchBasedonPanelDataof２６Provinces

YangLin　LiZheng
(BusinessSchool,ShandongUniversity,Weihai２６４２０９,P．R．China;

FreeTradeZoneResearchInstitute,ShandongUniversity,Weihai２６４２０９,P．R．China)

Abstract:Asafamersmutualaideconomicorganization,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tiveisthekey
subjecttopromoteagriculturalindustrialization,realizeruralrevitalizationandestablish modern
agriculturalmanagementsystem．Thispaperusesentropy methodto measurethe management
abilityof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tivefromfourdimensionsincludingorganizationalproduction,

marketoperation,socialserviceandprofitability,andstudiesthepromotionpaththroughempirical
research．Theresultshowsthat:thedeclineofmarketoperationabilityisthemainreasonforthe
declineofmanagementability,andthecentralregionhasthehighestscoreofmanagementability．
Thecentralregionhasthehighestscoreoforganizationalproductionandprofitability,andthe
easternregionhasthehighestscoreofmarketoperationability,whilethewesternregionhasthe
highestscoreofsocialserviceability．Theshortageofmarketoperationandprofitabilityisthe
restrictingfactorofthewesternandnortheastregion．Thegapamongprovincesisnarrowingfirst
andthenexpanding,whichismainlycausedbymarketoperation．Theresearchofinfluencingfactors
showsthatfiscalsupport,financialcreditandexternalforcecreationcanpromotethefarmer
specializedcooperativesmanagementability,amongwhichtheeffectoffiscalsupportisthebest．
Keywords: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tive;Newagriculturalmanagementsubject;Management
ability;Fiscalsupport;Externalforc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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